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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文件 

 
院字〔2018〕11号 

 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中心实验

场所个体防护装备管理办法 

一、为了加强对实验场所个体防护装备的管理，保障学院师生员工

的生命安全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二、在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内进行教学、科研、生产活动中，涉及

个体防护装备使用的必须遵守本规定。 

三、个体防护装备（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）的定义：从业人

员为防御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、配备和使用的

各种护品的总称。简称：PPE。常见的防护装备有：各种防护服、

帽和鞋靴、防护面具、口罩、护目镜、耳塞耳罩、手套等。 

四、使用前，必须确认所配备的 PPE 与防护需要和防护个体相适

应，使用了不当的防护装备比没有防护装备还危险，因为使用者会

误以为安全而大意。 

五、确认所配备的 PPE 符合相关标准。 

六、使用者已经过培训并了解、掌握所使用 PPE 的性能和使用方

法。 

七、使用前和使用后要认真检查，确认其完好无损。一旦发现 PP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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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任何缺陷，立即停止使用，进行维修或更换。 

八、自进入实验室开始，在整个实验过程中，必须始终穿戴 PPE。 

九、离开实验室之前，应脱下 PPE，按要求做好消毒、清洁、保养

工作，存放在规定的地方，不得将其带回宿舍、食堂等生活场所。 

十、保存好工作场所的危害评估记录、PPE 的配备和维修保养、更

换记录以及人员的培训记录等各种记录。 

 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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